
消 毒 通 知 
壹、施作時程表                                                       106.11.05 
消 毒 時 間 消 毒 區 域 

12/7星期五 會議中心 B1F指定區域 

16：30 B1F 

1. 大動物檢疫室(含四個小房間). 

2. 飼料室及墊料室(噴灑牆角等避免污染飼料包). 

3. 實驗動物中心污物室(含污物室貨梯內廂). 

4. 冷凍廢棄物室. 

5. 一般廢棄物室. 

6. 一樓警衛室及通地下室樓梯.(公共走道17：30後施作) 

7. 空調管道間(僅作ULV空間噴灑).女廁旁電信機房.走道.儲

藏室(放餐車處).垃圾子母車周邊.會議中心車道及排水溝  

公告對象：總務分處、防災中心、駐警、微創手術訓練中心、緻圓股份有限公司、本中心

大動物組、研發組。 

貳、注意事項 

一、消毒前 

1.個人用器皿(飲水杯)移除或打包，辦公桌下方物品儘量搬至桌面或攜出。 

2.若個人、公共事務之櫃子與抽屜須消毒者，請將櫃門(抽屜)開啟(內部物品需打包或 

  移至未消毒之櫃內)。 

3.靠牆面之櫃子稍向外斜推出以利施作櫃子背面死角。 

4.辦公室內若有養殖魚類(水族箱、魚缸)，請暫時移開或將魚缸密封。 

5.請將門窗緊閉關妥。 

6.消毒前請暫時關閉火災受信器。 

二、消毒中 

1.消毒現場不得有無關人員逗留。 

2.若有消毒煙霧或氣味飄出，不慎吸入引起咳嗽為正常現象，勿須驚慌。 

3.由施作人員提供活性碳口罩供協同施作人員使用。 

三、消毒後 

1.若實施微粒子空間噴灑消毒約維持２～３小時，期間嚴禁無關人員進出。 

2.進入場所先打開空調或開啟門窗完成通風後約卅分鐘即可進入。 

3.施工後可以清水清潔擦拭各項器皿，但地面角落請勿拖拭以維持藥性。 

4.本次所使用之消毒藥劑均為環保署核可之環境衛生用藥，正常使用時對人畜安全性 

  高，勿須緊張。 
 

施作廠商：泰立環保服務有限公司 李政盟 (02)2307-6939 手機：0932838502 


